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疗设备采购项目，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委托，现对外发出竞争性磋商公告，供应商应在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2号乌鲁木齐大厦9层A座）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1年12月2日11点0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GXTC-CZ-C-2151378 
项目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疗设备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128.5万元

最高限价：总价128.5万元，各分项最高限价见下表。
资金落实情况：审批手续已办理完毕，资金已落实。

采购需求：

	序号
	科室
	名称
	单位
	数量
	最高限价（总价）元
	备注

	1
	口腔科
	口腔颌面锥形束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
	套
	1
	686000
	具体参数及需求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

国产

	2
	
	数字式口内X射线摄像系统传感器
	套
	1
	36000
	

	3
	
	手术显微镜
	套
	1
	153000
	

	4
	
	半导体激光器
	套
	1
	150000
	

	5
	
	根管预备机
	套
	2
	56000
	

	6
	
	热熔牙胶充填机
	套
	1
	19000
	

	7
	
	根管长度测量仪
	套
	2
	17000
	

	8
	
	医用离心机
	套
	1
	25000
	

	9
	
	印模材搅拌机
	套
	1
	15000
	

	10
	
	空气消毒机
	套
	4
	24000
	

	11
	
	微创拔牙挺
	套
	8
	3200
	

	12
	
	拔牙挺
	套
	10
	1500
	

	13
	
	拔牙钳
	套
	15
	3600
	

	14
	
	种植手术器械
	套
	1
	38000
	

	15
	
	牙科高速手机（反角手机）
	部
	8
	20000
	

	16
	
	气动低速弯机
	套
	15
	15000
	

	17
	
	牙科低速手机
	部
	4
	9200
	

	18
	
	牙科高速手机
	部
	15
	13500
	


交货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日历天。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项下货物及服务履行完毕止。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所投产品属于第二类医疗器械的，还需提供有效的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或《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其他医疗器械生产备案许可证明文件）；所投产品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的，还需提供有效的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其他医疗器械生产备案许可证明文件）。
（2）本项目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处罚决定规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无资格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磋商。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磋商。
三、获取磋商文件

时间：2021年11月19日至2021年11月26日，每天上午9：30 至13:00 ，下午14:00 至 18:00 （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2号乌鲁木齐大厦9层A座）

方式：现场获取。供应商应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取磋商文件，获取磋商文件时应提供其法人代表证明（如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代理人获取磋商文件的，应提供法人代表授权书及被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相关证明材料均需加盖供应商公章）。
售价：人民币200元，售后不退。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日11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2号乌鲁木齐大厦9层A座会议室）。
五、开启

时间：2021年12月2日11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2号乌鲁木齐大厦9层A座会议室）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采购项目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1）对小微企业的产品给予价格扣除（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2）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注：所采购的货物在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实施品目清单范围内，且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2.请供应商在汇款时务必注明所投项目的项目编号及款项用途，否则，因款项用途不明导致磋商无效等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接收标书款的银行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人民路支行

银行账号：107076680534（标书款专用账户请勿汇入保证金）

银行行号：104881004032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池路91号
联系方式：黄老师0991-856259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机构：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路2号乌鲁木齐大厦9层A座 

联系方式：罗昱晨17799111675   顾鹏飞 17349991569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罗昱晨    
电       话：0991-2329176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